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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川 省 教 育 厅 
 

川教函„2019‟270 号 

 

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

四川省 2018-2020 年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 

和教学改革立项名单的通知 
 

各高等学校、有关研究生培养单位： 

根据《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18-2020年高等教育人才培

养质量和教学改革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川教函„2018‟712

号）精神，我厅组织开展了 2018-2020 年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

和教学改革项目（以下简称“教改项目”）申报工作。经学校推

荐申报、我厅审查公示，确定省级“教改项目”1254 个（重点

项目 284 个，一般项目 970 个），现将立项名单予以公布（详见

附件）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各高校、单位要高度重视“教改项目”的研究与实践，

统筹相关专项资金和其他各类资源，给予立项项目资金、人力、

物力等条件支持。要健全管理机制，加强过程管理，通过学校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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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“教学改革”相关链接或专栏，实时通报有关工作进展情况。

省教育厅将不定期检查项目进展情况，对进度迟缓、成效不佳的

项目，将视情况撤销其省级立项资格。 

二、“教改项目”实施周期为 2 年。项目实施期间，项目组

成员特别是项目负责人原则上不能变更。因特殊原因变更项目负

责人的，需经学校审查同意并将正式公函报送教育厅备案。项目

组应本着“边研究、边改革、边实践”的原则，按照项目申报要

求和研究计划认真开展研究与实践工作，对项目建设所取得的成

果，应在教学实践中积极运用推广，着力解决人才培养工作中存

在的突出问题。项目实施周期内，原则上项目组应在中文核心期

刊上发表至少一篇与研究项目内容密切相关的论文，或组织至少

两次全省范围的专题研讨、推广交流等活动。  

三、“教改项目”结题验收工作由学校统一组织，报教育厅

审核后公布。项目完成后，项目组应对照《项目申报书》研究目

标、改革措施、特色创新、推广价值等，向学校提交结题报告。

验收结题应有校外同行专家参加。重点项目验收专家不少于 7

人，一般项目验收专家不少于 5人，校外专家应当有三分之二以

上。各校项目验收报告应于 2020 年 11 月 30 日前统一报送教育

厅高等教育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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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四川省 2018-2020 年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教学改 

革项目立项名单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川省教育厅 

  2019 年 5 月 3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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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务公开选项：依申请公开 

 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5月 31日印发 


	doc_mark
	Content

